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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 2月 28 日讯 28 日上午，市
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高水平开放暨高
质量招商引资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青岛工
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全省高水
平开放暨高质量招商引资大会精神，动
员全市上下奋发进取、积极作为，坚持
深化开放，全力拓展招商，不断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市委书记曾赞荣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赵豪志主持，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鲁明，市政协主席孟庆斌，市
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张惠出席。

曾赞荣在讲话中指出，高质量发展
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扩大开放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青岛立于开放、
兴于开放，开放是青岛的特色所在、优势
所在、希望所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
青岛始终紧跟时代潮流，坚定不移深化
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国家开放大局，对外
开放的层次和能级持续提升。面向未

来，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岛
实践，更加需要扩大开放。我们要强化
担当、勇立潮头，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
扩大开放，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要搭建开放发展“大平台”，建好用好上
合示范区、青岛自贸片区等高能级开放
平台，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更好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
构筑互联互通“大通道”，强化“海陆空
铁”四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促进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要塑造内
引外联“大市场”，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
市场，积极开拓国际新兴市场，加快培育
外贸新动能。要打造国际交流“大窗
口”，办好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重
大会议活动，拓展国际友城“朋友圈”，推
进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要深
化制度型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
则，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
流营商环境。

曾赞荣强调，高质量招商引资是高

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举措。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推动
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更大突破。要把准招
商方向，聚焦重点区域，瞄准前沿高端，
紧跟政策导向，着力引进一批引领型大
项目、好项目。要精选招商领域，加强产
业研究，梳理产业细分领域，紧盯重点产
业链配套，突出高附加值环节，提高招商
精准度和实效性。要创新招商方法，在
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专业园区招商等
方面下功夫，积极拓宽招商渠道，吸引更
多客商投资青岛。要提升招商质量，把
好项目标准关口，加强项目全周期管理，
确保招商项目落地见效。要健全招商引
资工作体系，强化市级统筹，完善工作机
制，加强督导考核，形成“大抓项目、抓大
项目”的强大合力。

曾赞荣指出，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
招商引资是系统工程。要加强组织领
导，压实工作责任，坚持领导干部带头，
强化正向激励，充分调动广大干部深化

大开放、拓展大招商的积极性主动性。要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
供给，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
障。要加强宣传推介，讲好青岛开放故事，
营造开放发展的浓厚氛围。

赵豪志在主持时指出，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把高水平开放、高质量招商引资工作
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建强高能级开放平台，
强化交通枢纽功能支撑，巩固好外贸外资
基本盘，提高招商引资质效，优化提升营商
环境，形成共谋开放、共抓招商的工作合
力，推动全市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招商引
资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会上，有关部门、区（市）和企业作了交
流发言。

会议采取视频形式，有关市领导，市委
各部委、市直各党组（党委）、中央和省驻青
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全市

“链主”企业主要负责人，部分民营企业、行
业协会主要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加。各区
（市）、西海岸新区设分会场。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薛华飞）

早报 2月 28 日讯 为加强农贸
市场管理，规范农贸市场经营秩序，
促进农贸市场健康发展，近日，青岛
市出台《青岛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对农贸市场的
规划、建设、经营和监督管理等进
行进一步规范，将于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2 月 28 日，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办
法》相关情况。

推动农贸市场智慧化改造

《办法》主要内容涉及明确适用范
围、完善管理机制、明确规划建设要
求、明确农贸市场开办者的责任、明确
场内经营者应履行的义务五大方面，
进一步加强了农贸市场的规范化建
设，强化精细化管理，体现便民化服
务，推动打造规范化、智慧化、便民化
农贸市场，着力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
序、安全放心的市场环境，持续增进民
生福祉。

结合我市实际，《办法》明确规范
的农贸市场，是指有固定场所和相应
设施，有若干场内经营者，以独立销
售食品、食用农产品为主的批发市场
和零售市场（不含早夜市、集市和便
民摊点）。

加强农贸市场属地管理。《办
法》第四条明确了工作原则，规定遵
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规范管理、
市场运作、政府扶持的原则，体现公
益性和便利性功能。

《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

对政府、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的职
责作出规定，将实践中形成的农贸
市场管理协调机制上升为制度规
范，统筹解决农贸市场管理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同时对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进行规
定，建立横向协同、上下联动的高效
管理机制。鼓励农贸市场开办者、
场内经营者依法成立行业协会，制
定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

《办法》提出，推动农贸市场智慧
化改造。为适应农贸市场发展的新情
况，《办法》第十四条明确鼓励农贸市
场开办者推动农贸市场智慧化改造，
实现智能称重、交易溯源、信息公示、
大数据管理、物联网交易等功能，打造
智慧化、便民化农贸市场。

明确设置公示栏、公平秤

明确农贸市场开办者的责任。《办
法》第十六条对农贸市场管理制度、设
施设备检查和维护作出规定，明确农
贸市场开办者按照规定配备管理人
员，建立健全经营秩序、食品安全、环
境卫生、安全管理和日常巡查等管理
制度，对农贸市场设施设备定期检查
和维护，并做好检查记录，确保设施设
备正常运行。

《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明确
了农贸市场开办者在市场经营秩序和
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责任。在市场经
营秩序管理方面，明确设置公示栏、公
平秤，监督场内经营者按照划定的区
域和摊位进行经营、落实国家一次性

塑料制品使用的有关规定，以及农贸市
场消费投诉纠纷处理等规定。在食品安
全管理方面，明确登记保存场内经营者
档案信息、查验入场食用农产品的进货
凭证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建立食品和
食用农产品检查制度、签订食品和食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等规定。

此外，《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
条明确了农贸市场开办者在市容和环境
卫生、疫病预防控制和安全方面的管理
责任。在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包
括农贸市场垃圾的清扫、垃圾分类处理
等规定，着力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场环
境。在安全管理方面，包括消防设施和
器材的配置、检验和维修，安全事故隐患
排查和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培训、应急
演练等规定，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牢安
全生产底线。

禁用“生鲜灯”误导消费者

此外，《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对场内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规范，包括按照
划定的区域和摊位进行经营，按照规定亮
照亮证，保持卫生整洁，按照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经营活动，
遵守燃气使用安全等规定，同时明确了有
关禁止行为。针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过
度包装的问题，明确禁止对销售的食品、
食用农产品进行过度包装，增加或者变相
增加其重量。针对使用“生鲜灯”的问题，
明确禁止使用对生鲜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
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
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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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为农贸市场管理“立规矩”
《青岛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明起施行 明确禁止过度包装，禁止使用“生鲜灯”

我市出台《办法》推动农贸市场智慧化改造。资料图片


